
都市計畫之實施

政府為謀求都市地區的健全和合理發展，及促進市、鎮、街有計畫之均衡發

展，進而改善生活環境與品質，增進人民生活福祉，乃積極推動都市計畫。

一、都市計畫區內之人口與密度

截至九十年底臺閩地區經規劃、審議及公佈之都市計畫處數計 456 處，

面積為 4,649.97 平方公里。計畫區內現況人口數為 17,536 千人，現況人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 3,771 人；其中臺灣地區實施都市計畫處數計 451 處，面積

4,471.55 平方公里，其計畫區內現況人口數為 17,469 千人，現況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3,907 人；金馬地區 5 處，面積 178.43 平方公里，其計畫區內

現況人口數為66千人，現況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69人。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與密度

年底別 計畫區處數 計畫區面積 現況人口數 現況人口密度

(處) (平方公里) (人) (人/平方公里)

80年底 425 4,381.5815,713,8273,586

81年底 436 4,394.7616,037,5183,649

82年底 441 4,395.0116,159,9093,677

83年底 441 4,401.5016,188,3803,678

84年底 440 4,401.1916,310,2603,706

85年底 440 4,407.6316,565,6313,758

86年底 444 4,585.5816,778,8553,659

87年底 447 4,585.9816,840,3263,672

88年底 446 4,599.7617,052,8853,707

89年底 446 4,598.2317,369,6223,777

90年底 456 4,649.9717,535,6043,77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各縣市政府工務（建設）局
說    明： 85年(含)以前資料不包括福建省。
          



二、都市計畫種類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種類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等三種，

前兩種計畫平均每處之規劃面積範圍均甚小，而特定區計畫大都屬於大規模

開發形式，計畫面積較大，截至九十年底，臺閩地區市鎮計畫 144 處，面積

16萬6,064公頃，占全部計畫面積35.718%，較上年17萬7,064公頃減2.44%；

鄉街計畫195處，面積6萬5,787公頃，占14.15%，較上年6萬5,787公頃

減3.38%，特定區計畫117處，面積23萬3,146公頃，占50.14%，較上年22

萬3,146公頃增5.25%。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種類統計
                    面積單位：公頃

總  計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年底別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81年底 436 439,476132163,57720972,03796 203,861

82年底 441 439,501139167,58820268,044100203,868

83年底 441 440,150138167,48820267,315101205,347

84年底 440 440,119137167,19420267,315101205,610

85年底 440 440,763140167,76119866,935102206,067

86年底 444 458,558143169,44219666,159105222,957

87年底 447 458,598143169,99119866,543106222,064

88年底 446 459,976141169,47419866,630107223,872

89年底 446 459,823145170,21419568,086106221,523

90年底 456 464,997144166,06419565,787117233,146

90年較89年

增減（%）

2.24 1.13-0.69-2.44 0 -3.3810.385.25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各縣市政府工務（建設）局。
說    明：85年(含)以前資料不包括福建省。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概況

                             民國九十年底

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實施概況

公共設施用地包括道路、人行步道、學校、公園、機關用地、捷運系統、

交通站、車站、鐵路、綠地、墓地、民用航空站、機場、溝渠河道、港埠用

地、體育場、市場、停車場、兒童遊樂場、環保設施用地、廣場、醫療衛生

機構、變電所、電力專業用地、郵政、電信用地、社教機構、加油站及其他

用地。

九十年底都市發展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中，以道路用地 3 萬 1,392 公頃占

37.32％最多，學校用地 1萬 1,765公頃占 13.98％居次，公園用地 1萬 797公

頃占 12.83％再次之。

四、都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實施概況

民國九十年臺閩地區都市計畫區域內公共工程實施情形：（一）道路方

面包括完成瀝青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石子路面及沙土路面等新闢面積 8

萬 718 平方公尺，拓寬面積 5 萬 8,491 平方公尺，舖裝面積 55 萬 2,559 平

方公尺。（二）完成橋樑95座，面積167千平方公尺，其中鋼筋混凝土橋82

座，面積150千平方公尺。（三）下水道方面包括完成雨水下水道抽水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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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排水幹線及排水支縣長度 430,383 公尺；污水下水道污水處理廠 7 處，

污水幹線及污水支線長度 16 萬 1,054 公尺。（四）完成開發公園 177 處及面

積14,591千平方公尺。

五、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概況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分區可劃分為「都市發展地區」及「非

都市發展地區」兩大類。

(一)「都市發展地區」面積計 189,364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40.72%，較

上年底之 18 萬 6,951 公頃增 1.29%，其中以公共設施用地 8 萬 4,127

公頃，占都市發展地區面積 44.43%為最大、住宅區 6 萬 3,720 公頃，

占 33.65%居次、工業區 22,621 公頃，占 11.95%再次之、其餘依序為商

業區 7,431 公頃，占 3.92%、特定專用區 1,167 公頃，占 0.62﹪、文教

區 602 公頃，占 0.32%、行政區 411 公頃，占 0.22%及其他分區 9,287

公頃，占4.9%。

(二)「非都市發展地區」面積計 27萬5,633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59.28%，

較上年底27萬2,872公頃增加1.01%，其中保護區為14萬1,404公頃，

占非都市發展地區面積51.30%為最大、農業區10萬1,063公頃，占36.67%

居次、河川區8,862公頃，占3.22%再次之、風景區6,797公頃，占2.47%、

其他分區17,506公頃，占6.35%。

                     


